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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各位研究人员
～关于国家研究经费的公正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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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択された研究課題の遂行に明らかに関連しない用途や目的に使用すること。

※実際に私的流用により、刑事告訴、逮捕、勾留、起訴され、懲役刑の判決を受けている事例が
　ありま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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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指导方针中，对国家研究经费使用违规行为的定义为：“因故意或严重过

失※1 而将竞争性科研资金等※2 用于其他目的，或违反竞争性科研资金任务书（合

同）内容以及附加条件的行为。”

　　国家研究经费使用违规行为可大致分为使用上的违规行为和申请上的违规行

为。在 JST 的规定中将“ 科学技术研究活动中的利用虚假发票套取科研经费，擅

自调整竞争性科研资金的使用目的或用途，以及其他违反法律法规，机构的申报

条件，项目合同内容的竞争性科研资金等的使用 ”均定义为研究经费使用上的违

规行为，“ 通过虚假或其他不公平的手段申请并获得研究经费资助的行为 ”被定

义为申请上的违规行为。

竞争性科研资金等

竞争性科研资金等是指由文部科学省以及文部科学省管辖的科学研究基金
机构管理的以竞争性资金为中心的公开申请型研究资金。JST 就属于这类科
学研究基金管理机构。

指接近故意的，严重忽视科研经费相关管理规定的状态。如果当事人不承
认是故意违规我们就无法认定其违规行为是故意行为的；但是从当事人角
度出发，只要在某些方面略加留心就可以预见到其行为将导致“ 竞争性科
研资金用于其他目的，或违反竞争性科研资金任务书（合同）内容以及附
加条件行为 ”的结果，却不作为的情况。严重过失主要适用于这种在科研
经费上管理上的不留心，不作为。

关于国家研究经费的公正使用致各位研究人员

　　近年来，有关国家纵向研究经费使用违规行为屡屡被媒体曝

光，由于国家纵向研究经费来自宝贵的国民税金，因此社会对于

研究经费的规范使用关注度越来越高。

　　科研经费使用违规行为将会严重损害国民对科学技术的信任

和期待，并且动摇国家研究经费的基础。

　　文部科学省在 2014 年 （平成 26 年）2 月修改了《研究机构对

国家研究经费的管理·监查指导方针（实施基准）》（下文简称《指

导方针》，加强了对科研经费使用违规行为的监督功能，并明确指

出对于体制不完备的研究机构将削减其间接经费的措施等，要求

研究机构进一步加强防范科研经费使用违规行为的发生。

　　国立研究开发法人科学技术振兴机构（JST）认为，研究机构

和科研人员必须根据指导方针和研究机构的规定来正确地规范地

执行，管理和监督国家科研经费。在国家研究经费的管理上，为

了不辜负国民的重托，我们要求各位进一步展开具有实效性的杜

绝科研经费使用违规行为的措施，正确，规范地执行国家研究经费。

Ⅰ．国家研究经费使用违规行为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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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在没有实际收到物品的情况下，却提供了备品或耗材（下文简称“ 物品等 ”）的虚假财务票据（收

货单和账单），通过让所属机构支付物品费来套取科研经费的形式。或在交易后让供应商收回已经交

验的物品等，而将本该支付给供应商的物品费用于其他的用途和目的的形式。

指实际收到物品后，以其他物品名来开具虚假财务票据（收货单和账单），通过让所属机构支付物品

费来套取科研经费的形式。

无劳动事实却虚构劳务人员考勤信息（日报或月报）来使所属机构支付劳务费和酬金，从而套取科

研经费的形式。

指虚报劳务人员劳动天数和小时数（包含每小时工作报酬较高的公休日工作，加班等），让所属机构

支付劳务费和酬金来套取科研经费的形式。

指没有出差的事实，却通过虚假的出差申请和报告，让机构支付差旅费的形式。

尽管购买的是廉价航空公司的机票，却以正常的机票价格和其他交通工具产生的费用申请出差，通过

虚假的财务票据（报价单和发票）向所属机构申请报销差旅费的形式。或实际的出差期间或费用小于

出差申请的期间和费用，办理出差报销手续时不做修正，依然以高额费用向所属机构申请差旅费报销

的形式。

其他研究机构已经支付相关差旅费用，但研究人员依然向所属机构提交出差申请和报告，并从所属机

构双重获取差旅费报销款项的形式。

差旅费

虚假出差

虚报数量

重复报销

虚报劳务工作量

虚构劳动合同、冒领劳务费･酬金

劳务费・酬金

关于国家研究经费的公正使用

违规人员让供应商管理违规所得的国家研究经费的形式。

违规人员从供应商和被雇佣人收回的违规行为所得的国家研究经费，将其集中在一起， 由研究人员个

人或研究团队管理的形式。

违规所得的国家研究经费的管理形式

通过上所述违规方法获得的国家研究经费主要有下述几种管理形式。

国家研究经费的公费私用

申请上的违规行为的形式

※在现实生活中，已有因擅自挪用国家研究经费、而被刑事控诉、逮捕、拘留和起诉、并获徒刑判决的事例。 

※一旦被认定为国家研究经费公费私用，无论其金额大小，当事研究人员在科研经费申请资格上或参加

资格限制上将会受到最严厉的处罚。

指款项用于与研究项目明显无关的用途和目的。

指为追求个人利益擅自挪用国家研究经费的行为。

指在没有申请资格的情况下，以他人的名义，系统登录编号和虚假职称等的信息冒名
申请；或以其他研究人员的业绩等修饰自己，申请并获批从而获取研究经费的行为。

其他（上述情况以外的使用违规行为）

原目的之外的使用

小金库

托管款项

　　科学研究基金机构所管理的研究经费、其主要经费分类如下：（1）物品费（2）
劳务费 · 酬金（3）差旅费（4）其他费用。下面列举几种主要违规行为的种类和
形式。

虚假报销（虚假交易）

顶替物品名（冒名顶替）

研究经费使用违规行为的种类和主要形式

物品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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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使用违规行为的历史案例

物品费（虚假报销/顶替设备名）、劳务费·酬金（虚构劳务合同、冒领劳务费酬金）、
国家研究经费的公费私用

案例 １

案例 2

案例 3

案例 4

案例 5

物品费（虚假报销/顶替物品名）、原目的之外的使用

差旅费（虚假出差/虚报数量）

劳务费·酬金（冒领劳务费/虚报数量）、小金库

物品费（虚假报销/顶替物品名/虚报数量）、国家研究经费的公费私用

科研经费使用违规行为概要

科研经费使用违规行为概要

科研经费使用违规行为概要

科研经费使用违规行为概要

科研经费使用违规行为概要

研究人员与研究室事务员相互串通，通过虚假采购物品等手续，使所属机构向供应商支付物品费。

随后，违规人员让供应商托管货款，日后根据其需要，让供应商供应其他的设备等，其费用从托管

货款中扣除结算。

研究人员与研究室事务员相互串通，也将其他研究人员的研究经费包含在内，通过虚假采购的形式，

让所属机构支付了物品费。然后将该款项托管在供应商处，最后用违规所得费用来支付了研究室的消

耗品和人员劳务费用。

研究人员与研究室事务员相互串通，也将其他研究人员的研究经费包含在内，提交了与实际不符的物

品名与物品数量的相关财务票据，并让所属机构支付了物品费。

研究人员实际出差的日程和乘坐的交通工具与出差申请不符，在申请报销手续时未做修正，并从所属

机构获取了高于实际费用的差旅费。

研究人员在耗材定价的范围内，支付高于正常价格的物品费，并将差额费用托管在供应商处。研究人

员与研究室事务员相互串通，虚假采购了实验材料，并将所属研究机构支付的物品费用在了他新设立

的公司上面。

研究人员没出差却提交出差申请，并让所属机构支付了差旅费。

研究人员雇佣多名学生协助其从事调查，为避免繁琐的劳务费支付手续，他让其中一名学生代领其他

学生的劳务费、因此而虚报该学生的劳动时间，并让所属机构支付了该劳务费用。 

研究人员以现金的形式从收到汇款的学生手里回收劳务费，并建立小金库。此后，他从该小金库里

支付了学生们的其他劳务费用，而没有走正常的劳务费支付手续。

研究人员虚假订购采购了某耗材，让所属机构支付了物品费。然后让供应商托管货款，并在下一年度，

从该供应商处获取了其他的耗材，该费用从托管货款中扣除。

研究人员违反正常财务手续，让供应商先行为自己供应所要的物品，日后通过虚假采购物品的形式让

所属机构支付该物品费。

研究人员为购买经费使用范围之外的办公用品，以购入其他合规物品的名义虚假采购，并让供应商开

具虚假发票，最后让所属机构向该供应商支付了物品费。

研究人员与研究室事务员相互串通，指使供应商虚开物品的种类与数量，从该供应商处获得其他物品，

并让所属机构支付物品费。

研究室事务员虚构科研支撑人员劳务费用，提交虚假劳务人员考勤信息，并让所属机构将劳务费和酬

金汇入冒名人员账户。

研究人员从供应商处提取部分托管的费用用于个人房产的购置和海外旅行。

关于国家研究经费的公正使用



Ⅱ．使用违规行为的历史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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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研究经费的公费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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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4

案例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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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品和人员劳务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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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员与研究室事务员相互串通，指使供应商虚开物品的种类与数量，从该供应商处获得其他物品，

并让所属机构支付物品费。

研究室事务员虚构科研支撑人员劳务费用，提交虚假劳务人员考勤信息，并让所属机构将劳务费和酬

金汇入冒名人员账户。

研究人员从供应商处提取部分托管的费用用于个人房产的购置和海外旅行。

关于国家研究经费的公正使用



你知道研究机构受理内外举报窗口吗？

你是否按规定参加机构主办的相关防止违规行为的法令法规的进修课程？

机构内的规则如果与科研第一线的实际情况或上层制度不相符时，你是否向机构内法律法令推进部

门负责人提出反馈意见等，以协助制定更具有实效的规则？

作为研究机构，否要求供应商提交誓约书和注意事项确认书？

作为研究机构，否将交易数量较多的供应商列入管理清单并以部分供应商为对象，通过函件或者访

谈的形式履行监督职能？

作为研究机构，是否在聘用之初对临时雇佣职员等说明勤务条件，并定期地与雇佣职员面谈并确认

考勤表与考勤实际情况是否相符？

e-Rad 系统的 ID 和登录密码是否根据 e-Rad 系统的使用规定申请，并严格地进行管理？ 

你是否受过上级或其他研究人员的委托，进行过代理申请？ 

你提交的申请书中的学术业绩等中，是否包含其他研究人员的业绩？ 

你是否曾经和其他研究人员商定，重复进行过申请？

【关于申请上的违规行为】

【关于研究机构的制度推进与建设】

违规行为的分类 违规行为的程度

曾违规的研究人员及与其串通
的研究人员 
※1

通过虚假信息或其他违规手段
获取了竞争性科研资金的研究
人员以及与其串通的研究人员

对于有提醒义务的相关研
究人员，根据其问题严重
程度，对其进行 1 年以上，
2 年以下的限制。

①被认定为社会影响巨大，行
为性质恶劣性的违规行为

②①和③以外的违规行为

③被认定为对社会的影响较小，
行为的性质恶劣程度较低的违
规行为

与研究经费使用违规行为无关，
使用了该科研经费却没有发觉
其中问题并做出提醒的研究人
员。※2

1. 为了谋取个人利益而将国家研究
经费公费私用的行为。

指导方针规定，每个研究机构要根据自身的特点和规模，设立防止研究经费违规行为的制度与部门并展

开具有实效性的预防措施。在研究机构已经建立相关制度并开展相关活动的前提下，提出几点研究人员

应该注意的事项，谨供各机构开展自查时参考。

你是否理解并在遵守所属机构制定的国家研究经费规范使用的有关的规则和手册等（含电子学习教

材）？

在实施研究活动时，如上述规则和手册等有难以理解的地方和不明之处，你是否知道谁是咨询窗口

负责人（主管办公室、咨询窗口等）？ 

你是否理解并在遵守委托研究（研究开发类）合同书和事务处理说明书等的内容？ 

研究计划有变更时，你是否提交了符合实际情况的变更书？ 

研究人员在一定金额的范围内获得直接采购权限时，是否按照机构内的规则等，请其他非采购人员

进行进行互相确认？ 

在接受监查时，你是否积极地配合机构的管理人员并提供信息？ 

差旅费是否根据实际情况申报？此外，如果在申请出差后发生变更时，是否是进行修正后再申请的

报销手续？ 

劳务费･酬金是否全部根据事实申报的？

【关于规则等】

关于国家研究经费的公正使用

Ⅲ．JST 对被认定为研究经费使用违规行为所采取的措施 Ⅳ．杜绝研究经费使用违规上的注意事项

〈针对研究机构〉 

（1）　对分配给研究机构托管的研究经费，JST 将削减间接经费措施额 

（2）　停止与该研究机构签订新的与研究经费有关的合同

（3）　要求该研究机构退还与违规使用有关的研究经费的全部或一部分

（4）　除上述各项外，JST 还将进行其他必要的处分

〈针对研究人员〉  

（1）　中止执行与被认定人有关的研究项目的全部或一部分项目经费

（2）　取消录用该人员申请的项目 

（3）　要求该人员退还与违规使用有关的研究经费的全部或一部分 

（4）　限制该人员的申请和参加 JST 管理的科研项目的资格

（5）　除上述各项外、JST 还将进行其他必要的处分

对研究人员等的上述（4）的申请资格或参加资格的限制期间如下表所示。

【表】因研究经费违规使用行为和违规申请而被限制的申请资格

对下述情况，JST 不限制其申请资格，但将给与严重警告。 
※1 的情况中，被认定对社会的影响较小，行为的性质恶劣程度较低，并且违规金额较少 
※2 的情况中，被判断对社会的影响较小，行为的性质恶劣程度较低



你知道研究机构受理内外举报窗口吗？

你是否按规定参加机构主办的相关防止违规行为的法令法规的进修课程？

机构内的规则如果与科研第一线的实际情况或上层制度不相符时，你是否向机构内法律法令推进部

门负责人提出反馈意见等，以协助制定更具有实效的规则？

作为研究机构，否要求供应商提交誓约书和注意事项确认书？

作为研究机构，否将交易数量较多的供应商列入管理清单并以部分供应商为对象，通过函件或者访

谈的形式履行监督职能？

作为研究机构，是否在聘用之初对临时雇佣职员等说明勤务条件，并定期地与雇佣职员面谈并确认

考勤表与考勤实际情况是否相符？

e-Rad 系统的 ID 和登录密码是否根据 e-Rad 系统的使用规定申请，并严格地进行管理？ 

你是否受过上级或其他研究人员的委托，进行过代理申请？ 

你提交的申请书中的学术业绩等中，是否包含其他研究人员的业绩？ 

你是否曾经和其他研究人员商定，重复进行过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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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规行为的分类 违规行为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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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虚假信息或其他违规手段
获取了竞争性科研资金的研究
人员以及与其串通的研究人员

对于有提醒义务的相关研
究人员，根据其问题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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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被认定为社会影响巨大，行
为性质恶劣性的违规行为

②①和③以外的违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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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行为

与研究经费使用违规行为无关，
使用了该科研经费却没有发觉
其中问题并做出提醒的研究人
员。※2

1. 为了谋取个人利益而将国家研究
经费公费私用的行为。

指导方针规定，每个研究机构要根据自身的特点和规模，设立防止研究经费违规行为的制度与部门并展

开具有实效性的预防措施。在研究机构已经建立相关制度并开展相关活动的前提下，提出几点研究人员

应该注意的事项，谨供各机构开展自查时参考。

你是否理解并在遵守所属机构制定的国家研究经费规范使用的有关的规则和手册等（含电子学习教

材）？

在实施研究活动时，如上述规则和手册等有难以理解的地方和不明之处，你是否知道谁是咨询窗口

负责人（主管办公室、咨询窗口等）？ 

你是否理解并在遵守委托研究（研究开发类）合同书和事务处理说明书等的内容？ 

研究计划有变更时，你是否提交了符合实际情况的变更书？ 

研究人员在一定金额的范围内获得直接采购权限时，是否按照机构内的规则等，请其他非采购人员

进行进行互相确认？ 

在接受监查时，你是否积极地配合机构的管理人员并提供信息？ 

差旅费是否根据实际情况申报？此外，如果在申请出差后发生变更时，是否是进行修正后再申请的

报销手续？ 

劳务费･酬金是否全部根据事实申报的？

【关于规则等】

关于国家研究经费的公正使用

Ⅲ．JST 对被认定为研究经费使用违规行为所采取的措施 Ⅳ．杜绝研究经费使用违规上的注意事项

〈针对研究机构〉 

（1）　对分配给研究机构托管的研究经费，JST 将削减间接经费措施额 

（2）　停止与该研究机构签订新的与研究经费有关的合同

（3）　要求该研究机构退还与违规使用有关的研究经费的全部或一部分

（4）　除上述各项外，JST 还将进行其他必要的处分

〈针对研究人员〉  

（1）　中止执行与被认定人有关的研究项目的全部或一部分项目经费

（2）　取消录用该人员申请的项目 

（3）　要求该人员退还与违规使用有关的研究经费的全部或一部分 

（4）　限制该人员的申请和参加 JST 管理的科研项目的资格

（5）　除上述各项外、JST 还将进行其他必要的处分

对研究人员等的上述（4）的申请资格或参加资格的限制期间如下表所示。

【表】因研究经费违规使用行为和违规申请而被限制的申请资格

对下述情况，JST 不限制其申请资格，但将给与严重警告。 
※1 的情况中，被认定对社会的影响较小，行为的性质恶劣程度较低，并且违规金额较少 
※2 的情况中，被判断对社会的影响较小，行为的性质恶劣程度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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